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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本會定名為「中國文化大氣科學系系學會」(Student Association of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對內簡稱大氣系學會)
第2條 本會以「發展質樸堅毅之校訓、增進大氣科學學識、培養全體師生感情、協助大氣科學系發展」為宗旨。
第3條 本會會址設於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所在地。
	第二章 會務	
[bookmark: _GoBack]第4條 本會為大氣科學系之所屬機構，舉辦會務如下：
1、 關於大氣科學學術之研究事項。
2、 關於大氣科學學識經驗之介紹與交接事項
3、 關於國內、外大氣科學學術機構或團體之間聯繫事項。
4、 關於協助大氣科學系之發展相關事項。
5、 關於師生及同學間感情增進之事項。
6、 參加或承(協)辦校內、外社團活動或競賽、爭取榮耀。
第三章 會員
第5條 凡為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之學生，皆為本會會員。
第6條 本會會員之權則：
1、 出席會員大會及臨時會議。
2、 發言權及表決權。
3、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4、 參加本會辦理之各項活動享有優惠。
5、 享受本會刊物免費供應。
第7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
1、 繳納系學會費。
2、 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3、 會長能邀請擔任幹部。
第8條 會員未履行其應盡之義務時，會長得停止其會權。
第9條 本會會員辦理離校或轉系後，會員資格即取消。
第10條 會員資格取消，對於系學會財產無請求權，且於會員資格取消前應分擔之出資與借貸物資，必須一次清償完。


第四章 組織、幹部
第11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在大氣會開會期間由行政機關執行其職務。
第12條 本置行政機關由會長籌組，並視會務需要增設或刪除幹部，幹部之任期與會長相同。
第13條 本會置會長一人，任期一年，以大氣科學系二、三年級學生擔任為主，不得連選連任；關於會長之產生依學校之學生社團選舉罷免辦法實施；罷免亦可。
第14條 本會敦聘熟悉社團運作者擔任指導及輔導老師，並報請學生事務處核准。
第15條 大氣系之系隊屬系學會之組織，系隊負責人以大氣科學系二、三年級球技較佳者擔任，任期一年。
第五章 職權
第16條 會長大會之職權如下：
1、 通過修改本會章程。
2、 選舉或罷免會長。
3、 通過學期活動計畫表及經費預算，決算。
4、 通過會員系學會費之數額。
5、 聽取及詢問會長與各級幹部會務報告。
6、 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第17條 會長職權如下
1、 對外代表本會。
2、 召集會員大會及臨時會議。
3、 召開幹部及相關會議，研擬施政方針與具體方案。
4、 承大氣系主任及師長之命，協助系務之發展。
5、 籌組即率領行政機關執行會員大會、學代會決議事項。
6、 提擬學期活動計畫，並全力推動執行。
7、 經常處理本會會務。




第六章 會議
第18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但遇重大事故，經會長、副會長認為必要，或全體會員六分之一以上請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19條 會員大會之召開即應於十五日前公告並通知全體會員；但因緊急事故召開臨時會員，於召開臨時會，於開會前一日公告通知則不在此限。
第20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四分之一以上之出席，以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出席，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以上決議通過，並送交輔導單位核備後行之：
1、 章程訂定與變更。
2、 會長之罷免。
3、 財產之處分。
4、 團體之解散。
5、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21條 會員大會之召集依前款鎖定出席人數不足，或未含三個年級、各年級不足六人，得由會長徵求到會員意見延期召開，或改為座談會；六分之一以上會員請求召開臨時會議，則該決議視為有效。
第22條 會員無法出席會員大會，其權力一律以棄權論。
第七章 經費
第23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1、 會員繳交之系學會費。
2、 本會帳戶利息
3、 會員或其他單位之捐款。
4、 師長、學校、學生會及其他單位之贊助款項。
5、 其他收益
第24條 收取經費與退費機制：
1、 系學會收取會員會費，每次收費年限不得超過一學年。
2、 收取費用為一年級4000元整，二年級1500元整，三年級1000元整，四年級500元整。
3、 [bookmark: _30j0zll]退費金額為收取已繳納會費扣掉參與活動之非會員費用之餘額。
4、 原住民、低收入戶、弱勢學生可以減免系學會費之30%，需繳交相關證明。
5、 非會員凡參加超過24小時之大型活動者，視同報名者同意負起繳交活動前部分費用之義務；若報名者不克參與最晚應於該活動開始前十日告知系學會退回原報名費之1/3，若無法履行一律得負擔部分費用。


第25條 各競賽報名費之細則
1、 大氣系之系隊屬系學會之組織，各系隊報名費由系學會及各系隊平均支付（新生盃不適用此條例由系學會全額支付）。
2、 各項競賽將編列獎勵金以報名費1/3茲鼓勵表現優異之隊伍 (新生盃不適用此條例)。
3、 體康長及各系隊長有互相監督詢問之義務，若發生財務問題一律由系隊及系學會五五分帳。
第26條 本會學期提擬學期計畫即便列預算、決算報告，經社員大會全體會員1/5出席，2/3同意及通過。
第27條 各活動報名費收取細則
1、 凡會員參加系學會主辦之活動擁有免報名費或部分優待之權利。
2、 非會員參加系學會煮班之活動需負擔部分或全額報名費用，一律在該活動簽到時一併繳交。
3、 凡填寫為其超過24小時之大型活動報名表者，是同道名者同意負起繳交活動前部分費用之義務；入報名者不克參與最晚應於該活動開始前十日告知系學會退回原報名費之1/3，若無法履行一律得負擔部分費用。
第八章 附則
第28條 本會各項辦事細則另訂之，並公布施行。
第29條 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審核決議、通過，報請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核備後公告實施。
